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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低值易耗品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兰理工发〔2016〕48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贯彻学校管理重心下移的改革精神，实验室低值易耗

品的购置费用、使用管理权归学院。

第二条 学校每年财务预算专门列支本科实验教学运行费，用

于实验室低值易耗品的购置。

第三条 为保证学校实验室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实验室低值易

耗品使用规范，提高实验教学运行经费使用效益，保障实验教学

正常运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实验室低值易耗品范围

第四条 实验室低值易耗品包括：

1、教学实验所需的各种易损易耗材料；

2、实验教学所需的工具、量具、器具及教具等低值品；

3、实验教学所需的少量补充设备、药品柜、实验台、实验椅

和教学实验所需的外加工试件（样）和零配件等；

4、实验设备安装所需辅件和工装件和实验设备日常维护维修

的所需物品等；

5、实验人员的劳动防护保护用品，实验室卫生清扫用具和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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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实验室低值易耗品不包括与实验教学无关的物品。

第三章 实验室低值易耗品使用管理

第六条 低值易耗品坚持“按需采购，适度采购，边用边购，

厉行节约”的原则，杜绝因过度采购造成货物积压、滞留过期、

长期压库的浪费现象。

第七条 低值易耗品的购置费用由实验教学运行费支付，实验

教学运行费每年由实验室管理处核算、财务处拨付至各学院，专

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第八条 实验室低值易耗品由各学院按照实验教学需求统一

采购，统一管理，实验室低值易耗品购置费由学院领导签字，按

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报销。

第九条 低值易耗品的采购由学院组织进行，采取“多家参与、

全面比对、议价竞标、择优去劣”的方式，确定有资质有信誉的

供货单位，保证质优价廉，服务到位；对于大宗物品按照物资采

购规定由学校组织采购。

第十条 低值易耗品的计划、购置、保管、使用、回收都要有

专人负责，做到验收、入库、建账、领用手续齐全，物流记录准

确完整，定期核对检查，保持帐物相符。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的购置使用按照《兰州理工大学危险化

学品采购管理规定》，学校建立统一采购管理平台，实施分级审

批、学院采购、核准报账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低值易耗品使用期满，确已丧失功能的，要定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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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按相关规定分类报废处理，避免压库。

第十三条 报废的低值耐用品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可回收废

料必须集中处理，处理回收的经费统一上交学校财务处。由财务

处划拨相应学院用作实验教学费。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各学院每年年底向实验室管理处报送当年低值易

耗使用情况统计表。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颁布之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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